
江 苏 省 扬 中 市 人 民 法 院

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026）苏 1182 破 12 号

本院已裁定受理江苏昌耐电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组

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现将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如下：审判长

肖丽容、审判员栾汉勤（主审）、审判员王双磊，书记员林静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○二六年六月三日


